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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713号

申 请 人：康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康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

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不服，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2日依法予以

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

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是周口某某项目的买受人，申请人通过

EMS 邮寄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

申请公开某某项目的“1.某某的预售资金用款计划；2.某某的预

售资金书面调用用款核实意见”。2025年 10月 27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，对申请人所申请信息未予公开。首先，被申请人未对预

售资金用款计划进行实质性审查，审查义务履行不到位，属于

对信息的定性错误。根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九条规定，商

业秘密需同时满足不为公众所知悉、具有商业价值、经权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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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个要件。但被申请人仅告知涉及商业秘

密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和审查，并未要求第三方举证证明：协

议中哪些具体条款不为公众所知悉，该条款如何具有商业价

值，第三方已对该条款采取何种保密措施（如签订保密协议、

设置访问权限）。预售资金用款计划并不符合商业秘密的定

性，是被申请人可以公开的信息。其次，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十六条，过程性信息包含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

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，

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的决策讨论过程中，对于是否作出

或如何作出某行政行为产生的各种观点、意见，这些观点、意

见可能与最终对外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尽一致。而根据《周口市

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书面核实意

见是在完成资料核实和现场勘验后出具的，并非过程性信息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违法，侵害了申

请人的合法权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已依照法定程序履职。2025年 10

月 9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后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，于 2025

年 10月 27日作出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并通过邮政 EMS快递方式向申请人书面回复告知。被

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。2.针对申请人申请

公开的事项。经核查，某某的预售资金用款计划信息，虽由被

申请人监管，但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是为了规范商品房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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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资金的使用，该资金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有，资金的使

用计划等信息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信息，故上述信息属

于商业秘密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关于商

业秘密的规定，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，被

申请人经征求第三方意见和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作出

不予公开的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3.针对某某的预售资金书

面调用用款核实意见。该信息是行政机关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

职能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不违反强制性规

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

律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康某某是周口某某项目的小区业主，

该项目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西侧、某某大道北侧。为了解

项目相关情况，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30日向被申请人周口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寄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某某项

目的“1.某某的预售资金用款计划；2.某某的预售资金书面调用

用款核实意见”。2025年 10月 2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周建办依

申复〔2025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答复内容

如下：1.您申请的第一项信息涉及第三方（开发企业）的商业

秘密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和审查，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

三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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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二条、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

（情况说明见附件）。2.您申请的第二项信息属于本机关在履

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

（三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申请人对该答复内容不

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：被申请人经书面征求第三方周口某某项目开发商

周口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意见，该公司作出《关于某某预售资金

的情况说明》，称公司财务信息属于公司机密，不同意公开关

于项目预售资金第详细信息及材料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邮寄

单；2.周口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关于某某预售资金的情况说明；3.

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邮寄

单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：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

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

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

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；第三十二条规定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

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

方的意见。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

提出意见。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，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%E7%A7%98%E5%AF%86/31008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A%E4%BA%BA%E9%9A%90%E7%A7%81/71281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0%88%E6%B3%95%E6%9D%83%E7%9B%8A/843235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88%A9%E7%9B%8A/462656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D%E5%A4%A7%E5%BD%B1%E5%93%8D/90667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D%E5%A4%A7%E5%BD%B1%E5%93%8D/90667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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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决定是否公开。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

政机关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

大影响的，可以决定予以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

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。本案中，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某某

预售资金用款计划，因该信息涉及第三方公司的相关权益，被

申请人经书面征求第三方公司周口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意见，该

公司作出明确回复公司财务信息属于公司机密，不同意公开相

关文件，故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，符合规定。

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

二款规定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

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

案卷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

当公开的，从其规定。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依

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

理由。本案中，对申请人申请的某某的预售资金书面调用用款

核实意见，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过程中形成的信

息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

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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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周建办依申

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12月 8日

抄告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